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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穿越聖經》 
以賽亞書（41）主耶和華會在招聚被趕散的以色列民之時， 

同時把外邦人歸入被擄回歸的聖殿群體中， 
因為神的心意就是聖殿要成為萬民禱告的殿（賽 56:1-8） 

 
 
聽眾朋友，你好。歡迎收聽《穿越聖經》這個節目。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。《穿越聖經》

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，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。 
  
在上一次節目，我們查考與分享了以賽亞書 55:1-13 的內容，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。 
 
神對人的邀請基於人類的需要。世人是乾渴饑餓的，但世上的水和食物，不能滿足人的真正

需要，人類心靈的需要只有神才能滿足。2 節中，神提醒人不要為不能滿足人需要的東西徒

勞，人要做的是“你們要留意聽我的話就能吃那美物，得享肥甘，心中喜樂。”神的心意是

要與這些尋求神的人立永約，就是“應許大衛那可靠的恩典。”3 節下半節直譯作“我要與

你立永遠的約，就是給大衛信實的慈愛。”“大衛之約”原記載在撒母耳記下 7:5-16，神應

許祂的慈愛不離開大衛的後人，而且王國和大衛家的後人的王位直到永遠。以賽亞書 53:3-4
中記載大衛之約，成為神和普世的約，而大衛成了萬民的見證。萬民的領袖是發命令的人，

可見神對大衛的約 終的心意，是要萬民歸向祂，但要藉大衛家和以色列國，使人來到神面

前。 
 
在 6 節，經文一開始便用尋找耶和華的主題作開始，尋求耶和華的人就是願意遵行耶和華吩

咐的人，他們都願意憑信心離開那迷人的巴比倫，回歸到耶路撒冷重建聖殿。就在這朝聖的

路上，那些惡人都要離開自己的道路，不義的人也要除掉自己的意念，因為惡人與不義的人

在重建耶路撒冷的事，都不能達到公平與公義，所以只有義人及以信心踏上的人，才能回歸

耶路撒冷。 
 
這樣奇妙的救恩，是遠超過人類思想所能知道的，但神的道路就是如此奇妙可畏。雖然神的

作為高深莫測，但神的話卻一定可靠，應許一定成就，“決不徒然返回”。 這好像雨雪從天

降到地，地就長出糧食。結果因著神的救恩，給整個世界帶來了喜樂和復興。地因人的罪生

出了荊棘和蒺藜，如今“松樹長出，代替荊棘；番石榴長出，代替蒺藜。”這就是為了耶和

華的名，作為永遠的證據。 
 
8 節“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；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。”這句的前提是 7 節“惡人當

離棄自己的道路；不義的人當除掉自己的意念。”“意念”原文是籌劃的意思，“意念”與

“道路”本身不是指苦難背後隱藏的意義，也不是指神蹟背後的驚訝，而是指人犯罪的意念。

“除掉自己的意念”這句在原文看來有一個“惡”字，字面翻譯是“他的惡的意念”，這與

前文“惡人的道路”相對應。因此，“意念”對這些惡人來說，是指他們的行惡計劃。 
 
現在，神說：“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；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。”這並非一種安慰或

感恩的說話，而是責備的說話，神正責備以色列人有行惡的意念，與耶和華的意念背道而馳、

南轅北轍。神不是說他們在苦難中有另一個心意，而是說他們的現況不佳，道德不良，遠離

了神的意念。 
 
再者，以色列民行惡的光景很嚴重：“天怎樣高過地，照樣，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；我

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。”經文用天與地的距離，比喻作神與惡人的距離，先知正責備以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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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民行惡的程度，已到達非常嚴重的地步。到底神的子民應當如何回應呢？ 
 
在 7 節，先知提到：“歸向耶和華，耶和華就必憐恤他；當歸向我們的神，因為神必廣行赦

免。”經文提到兩個“歸向”，該詞原文是悔改的意思，指出以色列民必須悔改，便能重新

體會神的意念，把自己的意念與神的意念拉近。因此，神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，其實是一

種先知對惡人的責備，指出他們的邪惡意念離開神的意念，好像天與地那麽遠，這同時也是

呼籲人悔改的神喻，叫人轉向神的意念。 
 
12-13 節，先知指出猶太人會進入一個完全改變的世界。他們會歡歡喜喜、平平安安地進入一

個新家，沿途各國都善意地祝福他們。山中的居民必發聲歌唱，表達喜樂之情。連田野的樹

木都拍掌歡呼，田野的樹木盡都前來迎接。他們以為田野必長滿荊棘和疾藜，實際上卻長滿

松樹和番石榴。這都是為了神得榮耀，為耶和華留名。大地和其上的受造之物，都因神的拯

救而歡喜。 
 
接下來，我們繼續研讀與查考以賽亞書 56:1-8 的內容。 
 
以賽亞書 後的十一章經文，部分學者稱之為第三以賽亞。學術界認為以賽亞書的成書是源

自一個長年累月的過程，前後約 250 年，由亞哈斯年代的以賽亞先知作起點，經歷多代的門

徒承傳而成，以賽亞書多處都說明有這種門徒傳承的情況，以致以賽亞本人的信息能在不同

的時代得以延續及發揚光大，這多代的傳承主要可分為三個階段，對應了以賽亞書中三個部

分的組成，分別是第一以賽亞（1-39 章）、第二以賽亞（40-55 章），以及第三以賽亞（56-66
章）。第一以賽亞的成書背景大約是被擄早期，第一，以賽亞這位門徒收集以賽亞本人及其有

關的神諭而寫成；第二，以賽亞的成書背景大約是被擄後期及回歸早期，第二以賽亞這門徒

把以賽亞先知的神學應用在回歸的處境中，讓人在回歸的道路上得到鼓勵；第三，以賽亞是

後一代的門徒，他身處在波斯帝國的年代，耶路撒冷的聖殿及禮祭已形成，回歸的以色列

民面對大國之下身分的張力與挑戰。第三以賽亞便興起，承接以賽亞先知的神學，鼓勵當時

的猶大人在耶路撒冷要回歸律法，主張要活出安息日、禁食與禧年喜樂的精神，在異象中看

見錫安的福音，並以新天新地的終末遠景來定義當時在波斯帝國之下的身分。這樣，三部分

的以賽亞書代表了三個時代的先知，他們的時代不同，但他們卻傳承同一位師傅以賽亞的神

學，讓人明白神藉以賽亞啓示的真道是永活的道，永恆地向不同的時代說話。因此，就算第

一、第二及第三以賽亞把全書分為三部分，以賽亞書還是一卷書，因為這是一個學派所形成

的書，傳遞了一致的神學思想，但卻奇妙地向 少三個時代說話。 
 
被擄回歸的猶大人面對很多的挑戰，他們第一項的挑戰是身分的危機，當猶大國已不再成國，

而是成為波斯帝國的一個省分。他們的身分需要從由國家主權定位，改變為對宗教信仰的堅

持。當所羅巴伯把聖殿重建在耶路撒冷錫安山上之後，猶大人的身分角色都圍著這聖殿而建

立。他們是屬於耶和華的子民，是在聖殿獻祭及敬拜的人，他們是守安息日的子民。活出神

喜悅的禁食，活出公平公義，也盼望終末的新天新地，這些信息對回歸的猶大人來說很重要，

也是建立他們身分認同的基本神學元素。簡單來說，猶大人不再以國家主權來定義自己的身

分，而是以信仰及摩西律法的實踐來定義自己的身分，他們是耶和華的國民，也是神聖的子

民。 
 
緊接著 40-55 章，豐富的救贖信息之後，56 章以責備警戒開始，呼召人離罪悔改，然後看見

神的榮耀重臨錫安，天地為之改變。這個段落的中心是錫安的復興，神呼召以色列人回國，

祂親自降臨錫安，使之重新成為榮美的城，神住在其中，天地都被更新。以賽亞書神學信息

的中心是救恩，而救恩不單在於耶和華僕人的救贖工作，也在於救贖帶來給以色列人的果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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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-66 章正指出，救恩給以色列人所帶來的影響，就是耶路撒冷的更新，和進一步的天地的更

新。56-66 章主要的信息包括有：第一，責備以色列人的罪惡，呼喚他們悔改；第二，神要親

自拯救錫安；第三，錫安重獲榮美，受膏者在那裏宣告神的救恩。 
 
以賽亞書 56:1-8 是 56-66 章的引言。1-2 節呼召以色列人守公平和公義，因為神的救恩臨近，

又要求他們謹守安息日、不可犯罪。這兩節經文包含了人的悔改和神的拯救。3 節提出兩類

蒙救贖的人，一是太監，一是“與耶和華聯合的外邦人”。太監因不能生育，代表不蒙祝福，

不被人接納的人，外邦人也是在以色列人中不被接納的人。太監稱“我是枯樹。”外邦人說：

“耶和華必定將我從他民中分別出來。”救恩的偉大就是惠及本來不蒙祝福的人，只要太監

揀選神喜悅的事、守神的約，他們得到的祝福比有兒女更好。外邦人同樣，只要他們事奉神、

守神的約，“我必領他們到我的聖山，使他們在禱告我的殿中喜樂。他們的燔祭和平安祭，

在我壇上必蒙悅納，因我的殿必稱為萬民禱告的殿。”這裏顯示神和以色列人以外的人立約，

外人可以享和以色列人相同的恩典，救恩臨到外邦。8 節把被擄的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並列，

神招聚自己的子民，又要把一些另外招聚的人歸入到以色列人。這正是 56-66 章的信息進路，

神救贖以色列，復興錫安，然後惠及普世。 
 
以賽亞書 56:1-2 記載：“耶和華如此說：你們當守公平，行公義；因我的救恩臨近，我的公

義將要顯現。謹守安息日而不干犯，禁止己手而不作惡；如此行、如此持守的人便為有福。” 
 
以賽亞以耶和華呼籲以色列民，要守公平及行公義作為開始，並指出公平與公義便是救恩的

臨到。為何公平與公義與救恩有關？首先，公平與公義這兩個字是同義詞，所談及公義的準

則並非由個人來定義，而是由摩西五經律法所定義。律法所談到的公義，並非一種人文主義

的世俗産品，而是一種由神的吩咐與命令所定義的公義，所以是一種神學性的公義，公義的

實踐連結到與神的盟約關係之中。作為神的子民，以色列民之所以要實踐從律法而來的公平

與公義，並非因為公義有市場，而是因為他們與神有盟約關係，神在盟約中定意要拯救以色

列民離開埃及為奴之家。基於這種拯救的作為，以色列民得以離開不公不義的埃及，自由地

到達西奈山與神立約，從此神便頒布律例典章，成為盟約場景之下的行為標準。每一位以色

列民都不可以忘記神拯救的恩情，所以當他們到達迦南地，他們不可忘恩負義，以埃及不公

義的方式來營運土地，反而要以律法的準則來治理土地，讓埃及地的欺壓不會重複在迦南地

發生，好讓迦南地因以色列民行律法，而成為當時世界中少有的實踐公平與公義的土地。因

此，以色列民經歷了先蒙拯救，後得律法；先救恩，後公義。神的救恩是公義的前提，而神

拯救的作為也同時是公平與公義之本。以賽亞把公平與公義連結到救恩，讓以色列民回想他

們昔日出埃及、過紅海、吃嗎哪、西奈山、立約等的日子，他們以這一系列的救恩行動來認

識拯救他們的耶和華。 
 
2 節卻突然要求以色列民要守安息日，並且要禁止己手不作惡，而在文學句法看來，守安息

日與不作惡是對應的，也就是說，守安息日便等於不作惡，要不作惡便要守安息日，為何經

文帶出安息日的重要？這與公平與公義以致盟約有何關係？ 
 
由出埃及記我們明白，安息日是西奈之約的記號，以色列民守安息日成為盟約的窗戶，好像

一個證據一樣，讓別人明白這群百姓是西奈之約所定義的人民，這對當時被擄回歸的猶大人

很重要，因為他們身處在波斯帝國的大國之中，猶大再不是一個主權國家而是一個省分，他

們不但以一個國家的國民來定義自己的身分，更因安息日是西奈之約的記號，他們便藉著這

個記號作為證據，來說明自己的身分所在，簡單來說，他們是一群守安息日的人。 
 
新約過後，基督徒未必要守安息日，而是轉守主日崇拜，因為這是耶穌基督的復活日，基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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徒在主日放下手上的工作，在教會事奉及敬拜，以此表明自己的身分所在。你也是否正在活

出這身分，以主日表明自己是屬神的子民呢？ 
 
以賽亞書 56:3-6 記載：“與耶和華聯合的外邦人不要說：耶和華必定將我從他民中分別出來。

太監也不要說：我是枯樹。因為耶和華如此說：那些謹守我的安息日，揀選我所喜悅的事，

持守我約的太監，我必使他們在我殿中，在我牆內，有記念，有名號，比有兒女的更美。我

必賜他們永遠的名，不能剪除。還有那些與耶和華聯合的外邦人，要事奉他，要愛耶和華的

名，要作他的僕人─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，又持守他（原文是我）約的人。” 
 
3 節記載了外邦人的一段說話，他們看見被擄回歸的猶大人得到神的眷顧，便羡慕他們背後

有耶和華，耶和華的名聲在當時不錯，以致外邦人也願意成為神的子民，可是他們卻知道自

己不是盟約以內的子民，認為耶和華把外邦人由祂的子民中分別出來，並且認為自己是枯樹。

可是，耶和華藉以賽亞鼓勵他們，他們原本不是被排斥於盟約以外，而是與盟約有分，4 節

指出，只要他們與猶大人一樣都守安息日，並持守盟約，他們的名字便可以被記念。因此，

以賽亞對外邦人有很强的包容性，認為他們只要重視安息日及守盟約，他們也可以成為神子

民的一份子，彼此沒有分別。 
 
以賽亞書 56:7-8 記載：“我必領他們到我的聖山，使他們在禱告我的殿中喜樂。他們的燔祭

和平安祭，在我壇上必蒙悅納，因我的殿必稱為萬民禱告的殿。主耶和華，就是招聚以色列

被趕散的，說：在這被招聚的人以外，我還要招聚別人歸併他們。” 
 
外邦人不但能藉著守安息日與盟約而成為神的子民，更可以進入耶和華的聖殿及會中敬拜。

這樣看來，在耶路撒冷所建立的第二聖殿，重新定義了盟約子民的身分，藉著聖殿作為敬拜

的中心，開放給所有萬國萬民，他們都可以來到這聖殿中敬拜及禱告。神要引領萬國萬民來

到神的聖山上，這樣的引領尤如迷羊的引領，把本來在盟約以外的野羊，帶領到神的聖山上。

經文以牧羊的圖像來說明神是萬國萬民的大牧人，帶領各式各樣的人來到神的殿中喜樂，並

且悅納他們所奉上的燔祭與平安祭，並指出這殿要稱為萬民禱告的殿。當我們翻查原文，正

確的翻譯是：“我的殿就是讓所有列國呼喊的禱告的殿”，也就是說，這殿的本質就是供列

國的人藉著禱告來呼喊。這種供外邦人禱告的安排，早在所羅門的禱告中已存在，所以以賽

亞書 56:7 為聖殿的定義不是創新的定義，而是傳承昔日所羅門禱告中對聖殿的定義：聖殿是

開放給所有人禱告及呼喊的。聖殿是給予萬國萬民禱告的，教會也同樣是給予所有人的。我

們是否把教會私有化，成為一小撮人擁有的俱樂部，彷彿要有會員證才可以進入，並把自己

不喜愛的外邦人排斥於門外？求主幫助我們看見聖殿的公共性，帶著開放的心，才能放下自

己的偏見，才能跟隨大牧人耶和華，把各式各樣的小羊帶到殿中敬拜。 
 
聽眾朋友，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，我們先停在這裏。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什麽不

明白的地方，歡迎你來信詢問，我們很樂意為你再做說明；若是你生活中有什麽難處，也請

讓我們知道，我們可以彼此記念代禱。 
 
我們下次節目再見。願神賜福與你！ 

 
 


